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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华
1963 年生，侗族，法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贵州

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云南大学、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

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第三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

学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贵州省核心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民

族法学、法律人类学、刑法学。兼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

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

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会副会长暨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先后出版《民族法学通论》《民族法律文化散论》《民

族法学前沿问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犯罪及其对策研究》

《知易行难——法治演讲录》等个人专著 13 部；合著《侗

族习惯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论》等 35 部；

主编《民族法学》《中国民族法治发展报告》等 30 余部；

发表法学论（译）文 400 余篇；主持“建设社会主义民族

法治体系 维护民族大团结研究”“中国共产党民族法制思

想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委托、一般、后期

资助课题 6 项；“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中国少数

民族犯罪问题及对策研究”等省部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

王飞
1973 年生，汉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法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法律人类学、地方法制建

设。兼任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人类学民

族学研究会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版《民

族文化背景下的犯罪与矫正——对两所监狱少数民族服

刑人员的法律人类学考察》等专著 2 部，合著或副主编

6 部，发表《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自主发展与人权保障》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几点思考》等学术论文 50 余篇。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10 余项。

潘志成
1981 年生，汉族，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

生导师、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贵州

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兼任中国人

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贵州

省社会科学院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法

律史学、民族法学。出版《西南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历史

与现状考察》《清代贵州苗疆的法律控制与地域秩序》

等著作 2 部，合著或副主编 7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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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华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

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法律人类学是一门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研

究的学科。 它处于法律学与人类学的交汇点， 是一门交叉性的分支学科。
作为 １９ 世纪中后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 法律人类学是传统法

学和传统人类学的 “扩张” 与 “互渗”， 要求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与尊重，
对法律进行动态的研究， 认同法律多元， 认同非国家法律， 要求运用国家

法律与非国家法律寻求纠纷解决以维护社会秩序。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西方后现代法学思潮逐渐被引介到中国， 这种思

潮认为存在多种可供选择和互不等同的概念体系或假设体系， 在各自体系

里都可以解释世界， 因为不存在权威的客观的选择方法； 它主张视角的多

元性、 多样化， 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方法论， 允许各种法律理解的存在。
受此影响， 矢志于民族习惯法、 民间法调查研究的学者和学术群体日渐增

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法律人类学在中国逐渐得以传播。 经过三十多

年的发展， 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从无到有， 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研究的

领域从最初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拓展到民间法、 乡村社会治理等诸多领域。
在研究的范式上， 从以规则、 制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逐渐转向了以纠纷、
过程为中心的范式， 从关注特定条件下法律制度的发展与现状转向了更为

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 总之， 近三十年来， 中国的法律

人类学研究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当然， 存在的不足与问

题也是明显的， 例如法律人类学在中国尚未形成明确的学科体系， 在理论

层面的贡献尚欠缺， 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之数量仍显不足， 专业人才比较

分散， 尚未形成核心团队， 在国际法律人类学界尚缺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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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法律人类学发展， 促进法律人类学研究经验的交

流， 不断繁荣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加强对外交流， 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研究会和国家民委、 民政部的支持指导下， 国内热心于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一

批学者于 ２０１１ 年成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 并

从当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法律人类学高级论坛， 到 ２０１８ 年年底已陆续举办了

八期论坛。 为了更好地推进法律人类学的研究， 法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决定

出版 《法律人类学论丛》 （集刊）， 以此为会刊， 作为国内法律人类学研究与

交流的学术阵地。 《法律人类学论丛》 第 １ ～ ５ 辑已分别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 民族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出版发行。
希望 《法律人类学论丛》 集刊的创办， 能够推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国外法律人类学理论及研究成果的译介。
二是推动中国法律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目前国内法律人类学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用中国的资料验证西方的理论， 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对

此应当予以反思， 回应中国的时代使命， 创造出更为贴切中国现状的理论和方法。
三是促进法律民族志成果的研究。 我国有着法律人类学发展的独特而

丰富的民族资源， 但尚缺乏能与阿尔福雷德·拉德克利夫 － 布朗的 《安达

曼岛人》、 埃文斯·普理查德的 《努尔人》 等相比肩的法律民族志精品成

果。 特别是在法律现代化的背景下， 我们也同样面临着现代法律文化与我

国各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适问题， 而法律民族志的研究能够

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自身。
四是促进法律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中的法律现象与法律问

题， 研究民间的 “活法律” 如何适应法律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 探讨 “活法律”
背景下乡村社会、 民族地区的治理问题， 从而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建设。

五是推动法律人类学研究内容的进一步丰富， 从民族地区、 乡村社会

走向汉族地区、 城市社会， 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切非正式规则甚

至是国家法律的运行实践， 以寻求社会治理中的 “活法”。
愿 《法律人类学论丛》 在学界同好倾力支持之下， 能做出更多有价值

的思考和探索。
是为序！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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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Ｐｏ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ｅｇ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ｎｏ 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ｗａ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ａｓｓｅｒｔ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ｏｌｋ ｌａｗ
ｇｒｏｗ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ｌｙ ｓｐｒｅａ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ｒ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ｓ ｅｘｐ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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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ｌａｗ ｔｏ ｆｏｌｋ ｌａｗ，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ｓ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ｓｐａｒｋ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ｐｅｒｓｅｄ ａｎｄ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ａｍ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ｍｅｄ，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ｃ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ｏ ａｒｅ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ｔｉｃ ａ⁃
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ｙｅａｒ ｏｎ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 ｈｅｌｄ ａｎ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８， ｉｔ ｈ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ｈｅｌｄ
ｅｉｇｈｔ －ｐｈａｓｅ ｆｏｒｕｍ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ｙ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ｚ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１３，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７􀆰

Ｗ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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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ｕｒ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Ｔｗｏ ｉｓ ｔ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 ａｔ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ｏ ｔｅｓ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ｉｓ， ｗｅ ｎｅ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
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
ｏｇｙ，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ｌｅｓ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ｅ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 ｌｉｋｅ ｌｅｇ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ｗｏｒｋ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Ａｎｄａ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ｅｒｓ ｂｙ Ａｌｆｒｅｄ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Ｂｒｏｗｎ， Ｎｏｏｒ ｂｙ Ｅ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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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缺陷

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缺陷∗
　①

———以法律人类学为分析对象

刘顺峰∗∗ 　②

　 　 摘要： 法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对我国法学知识、 方法体系的

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 该范式所存在的缺陷却未受到学界关注， 其

主要表现在：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 强调人类学方法论的价值， 忽视法学方

法论的作用， 诸多分析方法具有适用的场域限制； 从知识论层面来看， 未

对法学与人类学共有的某些法律概念与术语的生成情境予以区别化分析，
过于强调知识范围的有限性； 从问题意识的场域来看， 缺乏对法学与人类

学内部 “问题束” 的分析与提炼， 注重法学问题的发现与分析， 忽视人类

学问题的发现与讨论。 克服法律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需要法学界与人

类学界一同从方法、 知识、 问题意识等层面展开深层次的技术合作性研究。
关键词： 跨学科　 法律人类学　 研究范式

近 １０ 年来， 法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打破了传统法学 “法言

法语” 式的知识生产习惯， 而且还对中国法学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① 不

容否认， 跨学科研究由纯粹的方法论向研究范式迈进的过程中， 对法学知

识体系的更新与推进所做的贡献。② 遗憾的是， 学界在不断揭示其知识贡献

３

①

②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文化法治体系的建构” （ Ｉ４ＺＤＣ０２４） 的子课题 “文化法治

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 的阶段性成果。
刘顺峰， 男， 安徽庐江人， 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社科法学” 以强调运用社会科学跨学科的方法来发现法律制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方法

论特质， 自其于 ２０００ 年诞生以来，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然形成了与政法法学、 注释法学

齐头并进的研究范式之一。 有关社科法学在当下中国法学研中的格局， 可参见苏力 《中国

法学研究格局中的社科法学》， 《法商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有关法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对法学的知识贡献， 可参见刘顺峰 《理论、 方法和问题意

识： 法律人类学对中国法学的知识贡献》， 《江苏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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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 却忽略了对其缺陷的探究， 这对我们整体理解法学与其他学科跨

学科研究范式的实质、 价值与意义等形成了严重阻碍。 职是之故， 笔者在

本文中拟以法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法律人类学研究范式———
为分析对象， 从方法论、 知识论与问题意识三个层面， 揭示并分析其存在

的缺陷， 以期为法学同人更清晰地认识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实质及适用其可

能带来的误解提供参照。

一　 方法论层面的缺陷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法律人类学由国内人类学家从西方学界引进， 而

后又被引介至法学界。① 法学界早期从事法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学者，
大多只是借由西方经典时代人类学家创设的方法论体系， 调查、 搜集、 整

理与分析民族地区的风俗 ／习惯， 并将之命名为习惯法，② 以区别于具有国

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成文法。 习惯法研究打破了 “只有国家法才是法” 的

传统思维局限性， 为认识民族地区固有民间规范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

仅如此，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各个民族地区的自治立法在当时大都还

处在不成熟阶段， 其也为民族地区习惯法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动力。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后期以来， 借用人类学的方法论从事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的成果，
在国内法学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然而， 揆诸国内法学界借由法律人类学方法从事习惯法 ／民间法的研究

著述，③ 可以发现两个尤为吊诡的现象： 一是对法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方

法的本质存在认识误区， 二是对借由法律人类学方法从事习惯法 ／民间法研

究过程存在的缺陷未有客观认识。

４

①
②

③

刘顺峰： 《建构法律人类学的中国知识体系》， 《文汇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 第 １１ 版。
相关代表性著述， 可参见高其才 《中国的习惯法初探》， 《政治与法律》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周

勇 《习惯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季刊》 １９９１ 年第 ４ 期； 梁治

平 《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 《中国文化》 １９９７ 年第

Ｚ１ 期。
笔者此处的分析样本来自中国知网与读秀。 通过搜索发现， 自１９９１ 年１ 月至２０１６ 年１２ 月，
国内有关习惯法 ／ 民间法的研究论文、 专著年均 ２００ 篇左右， 在研究方法上以法律人类学、
法律社会学研究方法为主。



跨学科研究范式的缺陷

　 　 （一） 运用人类学方法分析法学问题并不必然等于法学与人

类学的跨学科研究

　 　 人类学作为一个术语， 起源于希腊，① 但直到 １９ 世纪初叶， 其才作为

一门学科体系为学界所普遍接受，② 受其创设目的与意义影响， 人类学先天

就被认为一门跨学科的知识体系，③ 其不仅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混融性， 举

凡关涉人类生活、 生产、 政治、 经济、 文化等现象的研究都是人类学研

究，④ 而且还有着诸多的研究方法，⑤ 如田野调查、 文化比较等。
不过， 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法学问题并不必然等于法律人类

学研究。 比如， 从事刑法规范解释学研究的学者， 其在对中国刑法某个

条文的缺陷进行研究时， 会习惯性地拿西方国家某个与之内容相近的条

文———从立法的科学性、 法条语义的解释范围、 法条适用的社会效果等

方面———进行比较， 这种横跨不同文化场域的规范比较研究， 虽说属于

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比较的范畴， 但其并不是法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

研究。
文化比较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之一， 但并不是人类学特有的研究方法。

法学、 经济学、 历史学等学科诞生的早期都有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先例与

习惯。 比如， 公元 ６ 世纪， 在查士丁尼的 《法学总论》 中， 其提到 “每一

个国家的市民法是以它使用的国家命名的， 如雅典的市民法、 罗马人的市

民法”，⑥ 万民法则是通过对这些不同地区的市民法进行整理、 归纳、 比较，
继而抽象出其同质部分的方式制定的。 “文化比较” 是法学家们在制定万民

法的过程中使用的重要方法。 同样， 作为中国封建法典代表作的 《唐律》，
其以 “疏议” 的方式对每一律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日本、
朝鲜、 越南等地区的法学家的思维方式， 这些国家都纷纷效仿 《唐律》 制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ａｕｌ Ｂｏｈａｎｎ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Ｈｏｌｔ，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Ｉｎｃ􀆰 ， １９６３， ｐ􀆰 ２􀆰
周大鸣： 《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Ｊｏｓｅｐ Ｒ􀆰 Ｌｌｏｂｅｒａ， “Ａｎ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３，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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